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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清单
	序 号
	产品通用名称
	单  位
	数 量
	备 注

	1
	心肺复苏机
	台
	1
	

	2
	交变脉冲磁疗仪
	台
	1
	

	3
	超声关节治疗仪
	台
	1
	



二、技术要求：
（一）心肺复苏机
1.电动电控型心肺复苏机
2.按压原理：采用单点按压结合胸廓束带方式，通过胸泵和心泵机制，改善血流动力学效果，提高心肺复苏成功率。
3.按压深度：30—55mm
4.按压频率：100—120次/分钟
5.按压释放比：1:1
6.按压模式包括：包括连续按压模式，30:2模式，CPR联动模式等。
7.30:2模式下，2次通气停顿时间3秒
（二）交变脉冲磁疗仪
1.输入功率：1700VA
2.工作条件：AC220±10%，50Hz±2%
3.柜式结构，7英寸彩色触摸屏
4.1个主机，2张床体，可同时输出
5.每张床面上有2个可移动的环形治疗器，和1个条形治疗器1以及1个条形治疗器2。
6.磁场强度：0~10mT
7.治疗时间：1～99min可调，步进1min
8.治疗强度：1~100可调，步进为1
（三）超声关节治疗仪
1.超声工作频率：600~900kHz
2.额定输出超声功率：0.6w；偏差≤±20%
3.超声焦平面距离：15～50mm，误差≤10%
4.超声最大有效声强≤2.0w/cm2
5.超声波束不均匀性系数RBN不超过8.0
6.治疗头有效辐射面积为0.00028m²偏差≤±10%
7.超声脉冲占空比：0.5ms~3.3ms，误差±11%
三、商务要求
	序 号
	商务条款
	商务实质性要求

	1
	交货（服务）时间及交货（服务）地点
	交货（服务）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天内交付
交货（服务）地点：延川县永坪镇卫生院

	2
	付款方式和条件
	中标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将指定数量的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安装，并进行相应的培训（培训至用户能独立操作），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向采购方财务提交随货同行单、采购方库房入出库单、验收单、采购合同及等额增值税发票等，按照合同约定付款。

	3
	产品要求
	（1）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型号、技术规格、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投标文件的承诺相一致。
（2）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

	4
	验收要求
	（1）采购人对中标供应商提交的产品依据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外观、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2）中标供应商在安装前应对产品做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方验收、验证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
（3）中标供应商负责对产品进行检定、校准、安装、调试、并进行相应的培训至用户能够独立操作后，向采购方提交书面的验收申请，采购方在收到中标供应商验收申请后7日内组织验收。验收时应与投标时产品原始样本、技术资料、标书技术文件一致，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如果产品不能满足数量、规格、质量及招标参数要求的，采购人可以拒绝接受，中标供应商应无条件更换，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4）对技术复杂的产品，采购人应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终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采购人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供应商提出，中标供应商应自收到采购方书面异议后七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6）中标供应商应为采购人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主要培训内容为货物的基本性能、日常使用操作、维护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如采购方未使用过同类型货物，中标供应商还需就产品的功能对采购方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地点主要在货物安装现场或由采购人安排。中标供应商应确保采购方在使用过程中，若遇到技术问题，可及时获得中标供应商专业技术人员的远程支持或现场解决方案。

	5
	质 保 期
	（1）产品免费保修1年，在质保期内，中标供应商应对产品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2）中标供应商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为采购方提供售后服务。
（3）产品质保期：按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不少于招标要求的免费保修期限并签字盖章。
（4）在质保期内（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如果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供应商负责无偿给采购方维修直至仪器恢复使用或更换新的产品。如中标供应商维修或更换产品后，仍无法满足合同中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参数，采购方有权退货或者选择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供应商退还所支付的全部货款，并赔偿采购方因此造成的包括但不限于停机损失、操作人员损失等的全部经济损失。
（5）超过保修期的产品中标供应商提供终身售后免费服务，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成本费不能超过市场价格。在收取部件成本费前，中标供应商应向采购方提供相应部件市场价格的证明材料，并取得采购方的书面认可。中标供应商应确保所提供部件的质量符合或超过原部件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对所替换的部件提供不少于6个月的质量保证期。
（6）所有产品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中标供应商上门保修，即由中标供应商派员到产品使用现场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食宿费、人工费以及所需零部件的费用。
（7）报修响应时间应为1小时，到场时间不超过48小时。（不可抗力原因除外）

	6
	其他要求
	（1）中标供应商在组织服务过程中，一切安全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2）中标供应商若不能按时完成采购人交付的工作任务或为采购人提供的产品存在不按时、不规范、质量不高，达不到要求时，视为一方违约，应承担因其工作失误 （或其他原因） 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责任。
（3）中标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项目的，或未按约定期限签订合同的，除了要赔偿采购人和本代理机构在本次招标活动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外，本代理机构还将报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标供应商追究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4）为满足采购人使用需求，中标供应商在产品发生故障或产品短缺的情况下须免费提供备用产品供采购人使用。
（5）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6）质保期内，中标供应商免费提供备品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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